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会工作人员述职评议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对学生会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全面准确地掌握学生会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提高其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和大局意识，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主要原则：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述职评议考核以个人履行职责为重点，总结成绩要实事求是，分析问题要客观准确；
（二）坚持注重实效的原则。述职、评议、考核始终要把促进工作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述职、评议、考核达到促进发展的目的；
（三）坚持客观公正原则。无论是述职，还是评议，结论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讲成绩不夸大，谈问题不缩小，揭矛盾不回避，做到评价客观公正，批评中肯真诚，提出的意见建议切实可行。
第三条 述职内容：
（一）简述述职人员的政治态度、道德品行、学习情况、纪律作风等方面表现；
（二）工作阶段内详细情况说明；
（三）工作阶段内详细的学生群体所反映情况汇总；
（四）工作阶段内深入准确的自我总结；
（五）具有可行性的下学期工作计划；
（六）建设性提出对未来工作的看法和学生群体活动的发展建议等。
第四条 述职对象：以学生代表为主，学校学生工作部、学校团委等共同参与。
第五条 述职时间：每学期末，学生会应举行工作人员述职大会，主席团与学生会各部门负责人应就自己学期以来的工作向与会代表做客观、公正的述职。
第六条 述职形式：分书面述职和口头述职两种形式。
第七条 判定标准：作为一名优秀的学生工作人员，需要“德才兼备”，在述职报告中，需要体现“德”、“能”、“勤”和“绩”等方面内容。述职评议按以下四个判定标准设优秀、良好、不合格三个等次。
（一）“德”：在工作中能否遵守社会道德、践行诚信原则等，能否树立正确的模范意识，起到道德模范作用，成为同学、老师值得信赖的伙伴；
（二）“能”：工作中是否有责任心，是否善于计划和组织，能否按时、按量的完成组织交予的任务等；
（三）“勤”：是否保持了勤恳踏实的秉性，有较强的奉献精神，能否认真做好每一件事、全心全意为同学们服务；
（四）“绩”：学生会工作人员所负职责的工作是否能在完成的同时，还能取得一定成绩或创新。
第八条 等次奖励
（一）述职评议评定为“优秀”的学生工作人员有机会作为代表参加高校骨干培训；
[bookmark: _GoBack]（二）根据评定结果可对学生会工作人员进行综合测评加分；
（三）评定结果将在校团委备案，作为评选“优秀学生干部”的重要依据。
第九条 等次惩罚：
（一）对于评定等次为不合格的学生会工作人员应进行约谈与批评，针对本学期个人情况及工作情况自我反省并向主席团提交检讨书；
（二）个人行为严重影响学生会声誉及工作的可撤销其职务。
第十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开始实施，解释权归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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